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新聞稿
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9 日

---------------------------------------------------------------------

99 年「全民英檢」施測及重要修訂事項

教育部業已核准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辦理 99 年度「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簡稱「全民英檢」）。各級測驗施測次數及測驗報名費將比照 98 年，詳細施測日程表已在本

中心全民英檢網站（http://www.lttc.ntu.edu.tw/GEPT.htm）公告，歡迎民眾上網參閱。

新年度第一次測驗為 99 年 1 月 9 日舉辦之中級初試，將自本月 26 日起受理報名至 11 月

3 日止。為進一步服務考生，自 99 年起，初、中、中高級初試除可以通信方式報名外，亦皆

可上網預報名。擬以通信報名者須購買報名手冊每份 50 元，預定自本月 20 日起開始販售；

擬以網路預報名者，無須購買報名手冊但須自行列印報名表，電子簡章預定於本月 19 日上

網，請於報名期間上網依說明完成報名程序。

除增加初試的網路預報名服務外，99 年尚有三項重要修訂事項：

1. 停止受理高中生持健保 IC 卡報名/應試：

由於健保 IC 卡上照片往往是考生年幼時所拍攝，與已是高中生的考生面貌上差異很大，

不易辨認，因此原受理國中及高中生可持健保 IC 卡報考之通融辦法修訂為僅適用於國中

生，自 99 年起各級測驗（含報名日期在 98 年 10 月~12 月之中級與初級初試測驗）停止

受理高中生使用健保 IC 卡報名及應試。有意報考者，請及早辦理國民身分證。

2. 題型修訂

「全民英檢」自開始研發迄今已逾十年，期間國人的英語能力與英語使用環境皆有些變

化，為使測驗品質與時俱進，更真實測出考生使用英語的能力，經參考往年施測經驗，及

針對測驗題型檢討研究結果，將自 99 年起修訂「全民英檢」初級聽力測驗與中高級閱讀

能力測驗的部分題型。詳細修訂說明及新題型例題已自 98 年起陸續在全民英檢網站公告。

3. 放寬複試報考規定

根據歷年考生複試（寫作、口說）成績資料分析，多數考生因寫作成績未達通過標準而須

依目前的報考規定，在一年內重考兩項測驗；如其中一項仍未通過，則須重新報考初試，

初試通過後再報考複試，這對考生而言不無壓力。經檢視過去重考生的成績表現，整體而

言，重考生在寫作進步幅度小，重考間隔時間達一年或以上者較有明顯的進步，顯示寫作

能力需要較長時間培養。但也發現重考間隔時間達二年以上者，測驗成績反而有退步的情

形，這可能與學習動機有關。因此自 99 年起各級考生於初試通過後，可於二年內直接報

考複試；如第一年內仍未通過複試中的一項（寫作或口說）或兩項，得於次年報考未通過

項目。一經通過，將核發四項通過之合格證書。此新規定將適用於 99 年起通過初試的考

生，有關寫作、口說單項報考細節將於核定後公布，於 100 年開始實施。

如對該測驗之報名等相關規定有疑問，請洽詢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全民英檢組

（02-2369-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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